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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議員：

《電子交易條例草案》《電子交易條例草案》《電子交易條例草案》《電子交易條例草案》

相信閣下定必知道，香港總商會向來全力支持電子商貿，並認為《電子

交易條例草案》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，能夠為促進電子商貿的發展確立

法律架構。

香港總商會轄下設有資訊服務委員會 (Information Services Committee)，協助
總商會詳細研究條例草案的條文。現謹將我們的意見撮述於隨本函附上

的文件內，供閣下參閱。該文件亦已提交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參閱。

祝事事順遂。

香港總商會總裁

(簽署 )
(翁以登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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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9年 10月 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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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電子交易條例草案》提出的意見《電子交易條例草案》提出的意見《電子交易條例草案》提出的意見《電子交易條例草案》提出的意見

1999年年年年 10月月月月 8日日日日

1. 本會支持為令電子簽署具法律效力而制定法例，並歡迎為此確立法
律架構的《電子交易條例草案》。

2. 一如有關該條例草案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述，條例草案旨在以
科技中立及盡量少加規管的方針來確立有關電子簽署的規管架構。

本會極為支持這項宗旨。本會亦同意，以《聯合國國際貿易法例委

員會的電子貿易標準法例》 (《聯合國電子貿易法例》 )作為草擬條
例草案的藍本，是正確的做法。

3. 然而，本會深入研究條例草案的條文後，卻對條例草案的部分內容
持保留態度，因為這些部分不免令人懷疑，草案的條文是否真的能

夠達到其立法原意。條例草案的條文似乎與科技中立和少加規管的

原意背道而馳，不但在科技上有偏頗之處，同時也流於規管過度。

4. 本會希望強調一點，認證電子簽署的目的，是要令電子商貿變得簡
單流暢，而非令進行電子商貿的過程更加複雜。《聯合國電子貿易

法例》所建議的原則就是：“不得純粹因為有關資訊屬數據信息的形
式而否定其法律效力、有效性和可強制執行性。 ” 換而言之，條例
草案應該首先推定電子簽署都是合法、有效、可強制執行並可在法

院作為證據，而無須符合任何特別的技術規定。因此，有關法律的

主旨應該在於首先訂明在法律上承認電子簽署，其次才是規管核證

機關的運作。

5. 在自由市場內，從事不同業務的人士需要不同保安水平的電子簽署
服務。這些服務會因應其保安水平而有不同定價，而且會透過市場

上有關認證電子簽署的不同科技來提供。有關的法例應該促進這種

百花齊放的局面，並應確立電子簽署具有法律效力的原則，但有關

保安程度、選擇應用何種科技等，便應該完全由市場自行決定。

6. 然而，相對於上述標準來說，現時的條例草案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條例草案規定核證機關須向當局申請認可，並為此而訂定了限制過

度的規管架構。條例草案賦予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非常廣泛的權

力，甚至包括決定電子紀錄的形式、方式和規格的權力，這樣未免

是權力過大。條例草案不但未能切合其科技中立的原意，更對政府

正在自行建立的公開密碼匙基礎建設有偏頗之處，但公開密碼匙基

礎建設只不過是芸芸正在發展的認證系統當中的其中一種而已。我

們關注，條例草案所帶來的效果，就是不但令認證費用高昂，更會

令有關電子簽署及保安科技的發展裹足不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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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有關規管核證機關的組織架構方面，雖然本會不反對由資訊科技署
署長擔任向核證機關發出政府認可的主管當局，但本會必須指出，

當中可能有潛在的利益衝突，因為郵政署署長將會成為首個核證機

關，而郵政署又和資訊科技署隸屬同一政策局。由於各個核證機關

須在自由市場上彼此競爭，市場上不但應該存在公平的競爭環境，

同時也要令人相信市場的確存在這樣的競爭環境。假如政府內部實

在沒有其他部門更適合擔任發出認可的主管當局，則資訊科技署署

長在履行其規管職責時，起碼也應該由一個有適當業界代表在內的

獨立委員會從旁協助。當局必須確保，有關的規管當局為核證機關

擬定業務守則時能夠聽取專業人士的意見，這一點實在極為重要。

如能在規管核證機關的組織架構當中加入一個法定的諮詢組織，定

然對這項工作大有幫助，但條例草案卻沒有作出這樣的規定。

-完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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